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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实质性会议 

2010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22 日，纽约 

临时议程 *项目 2(c) 

年度部长级审查：落实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方面的国际商定目标和承诺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立即平等组织

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了下列声明，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0
和第 31 段分发。 

 

  ———————— 
*  E/20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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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妇女继续面临以法律形式存在的、为国家所认可的歧视的每一年，都是女孩

和妇女以及团体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倍受痛苦和丧失机会的又一年。如果妇

女和女孩不能享有基本的法律平等，包括促进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在内的千

年发展目标 3 将无法实现。 

实现目标 3 的一项特别措施是，履行国际人权框架在两性平等方面的具体承

诺。例如，15 年前，在北京通过的《行动纲要》（这是“赋予妇女权力”的议程），

189 个政府同意针对妇女的歧视性法律破坏了平等，并承诺“废除基于性别而歧

视的任何余留法律”。但是包括最明显形式的不平等现象仍然没有消除。大会为

废除这些法律而确立的 2005 年预计日期也已经过去。最近在 2010 年 3 月举行的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上通过的一项决议中，各会员国再次敦促各国审

查并酌情修改、修正或废除一切歧视妇女和女孩、或对妇女和女孩产生歧视性影

响的法律。但距离这个目标最初制定的日期已经过去 15 年了。 

 在立即平等组织 1999 年、2004 年和 2010 年出版的报告《言论和行动：在北

京审议进程中政府应负的责任》中指明了在暴力侵害妇女、个人地位、经济地位

和婚姻状况方面明显带有歧视性的法律。这些法律阻止妇女在各个层面充分参与

社会，继而妨碍她们的个人发展，剥夺她们的基本平等权利。 

《2009 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在有关目标 3 的一节中指出，尽管已经有更多

的妇女能够在非农业部门找到带薪工作，但她们通常无法获得体面工作。当一些

国家的法律禁止妇女从事某类工作并限制工时，或其丈夫禁止其自由选择就业

时，出现这种结果就不足为奇了。例如，2009 年阿富汗什叶派《人身法》限制已

婚妇女自由离开家庭住所，因而间接影响妇女参与就业。 

 人权理事会 2009 年 10 月通过的第 12/17 号决议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

员就整个联合国系统如何处理法律和实践中的歧视妇女问题编制报告。2010 年 9
月将再次讨论这个问题，届时千年发展目标首脑会议也将召开。目前，立即平等

组织敦促所有成员国支持建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特别机制，以帮助各国废除基

于性别的歧视性法律，作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项具体措施。 

 


